
第６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４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通”“同”注释使用辨析①

聂志军１，别少璞１，黄颂梅２，邓素英３

（１．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２．湘潭市第四中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３．琴海学校，江西 修水３３２４００）

摘　要：针对目前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中“通”“同”的混用、乱用现象进行统计与分析，辨析二者的区别与联
系，使广大学生了解和区分这两个术语的异同，提出区分“通”和“同”术语的建议，有助于今后的教材对“通”与“同”这

两个术语的使用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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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注释中“通”“同”这两个术语进行辨析由来已
久，不少学者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唐作藩在

《“通”与“同”———文言文注释中两个术语的运用》中提

出：异体字注释用“某同某”，通假字注释用“某通某”，而

古今字注释既不用“同”，也不用“通”，而用“这个意义后

来写作某”的方式。周何在《通、同训诂用语之别》中指

出：“云‘某与某同’者，必二者本为一字而音义并同，形体

有殊，于文字学六书中所谓转注者是也；云‘某与某通’

者，必二者绝非一字，音同而义异，而以同音而通用，其于

文字学六书中所谓假借者是也。故通、同之混，实即转注

与假借观念之模糊不清也。其所以模糊不清者，盖源于

转注之字与假借之字皆具音同之条件，训者见其音同，乃

或谓之同，又或谓之通，而无暇细别之故也。”［１］２８２周文阐

述了“通”、“通”与“六书”中转注与假借的关系，有助于

了解“同”与“通”之间的差异。

另有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涉及过这个问题，如柳

方宏［２］、陈涛［３］、彭校田［４］、冯其庸［５］，但大多只是从学术

层面上论证“通”“同”的区别与联系，并未针对现行中学

语文教材作具体讨论，或者只是举例性质，讨论并不全

面，导致学术研究与实践教学脱钩。对中学语文教材文

言文中的“通”、“同”进行研究，重点指出现行中学语文教

材中“通”“同”使用的不当之处，以期引起教材编辑者的

重视，正确使用好“通”“同”这两个术语，使教材注释更加

科学和规范。

１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通”“同”注释的使用
情况
选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九年义

务教育初级中学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共六册，收录古

文４８篇，诗词５８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
（必修）》，共６册，收录古文４０篇，诗词３１首，戏剧４部。
据统计，初中语文教材中共出现４７组“通”、２４组“同”的
注释，其中四组“通”的注释重复；高中语文教材共出现

１０７组“通”、３１组“同”的注释，其中 １１组“通”、两组
“同”的注释重复（详见表１、２）。

表１“通”的注释格式是“Ａ”通“Ｂ”，给人感觉 Ａ和 Ｂ
构成一组通假字，但事实上许多以“通”注释的两个字根

本不构成通假字。例如中学语文教材第一册《〈论语〉十

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材注释为：“说”通“悦”，

愉快。但是，“说”和“悦”不是一组通假字，而是一组古今

字。因此，教材中用“通”注释的字不一定就是通假字。

那么，是否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今字都是以“通”注

释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例如高中语文教材第一册《子

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教材注释

为：“莫”同“暮”。但是，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石钟山

记》有相同例子：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

教材注释为“莫”通“暮”。同样一组字，在不同篇目中用

不同的术语进行注释，导致教师难以解释，学生无所适

从。教材注释中这种混用现象，不仅有违教材编写者区

分“通”“同”异同的初衷，而且使学生始终未能真正理解

这两个术语的区别，更谈不上以此来分辨字类了。

２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通”“同”注释类型
我们将对中学语文教材中“通”和“同”释字的情况作

一个简单的分类，分析古今字、通假字和字义假借的区

别，阐明“通”与“同”不同的原因并尝试探讨“通”和“同”

在注释时的规范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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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通”使用一览表
序号 册数 篇目 使用例证序号 册数 篇目 使用例证

初中语文教材

１

２

３

第一册

论语十则 说—悦 女—汝 知—智

狼 止—只

为学 屏—摒

４ 诗词五首 争—怎 见—现

５

６
第二册

愚公移山 惠—慧

诗词五首 亡—无

７

８
第三册

闲情记趣 强—僵

晏子故事两篇 道—导

９ 寓言四则 辑—缉 说—悦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第四册

公输 距—拒 圉—御 诎—屈

核舟记 有—又 衡—横 甫—父 简—拣

唐雎不辱使命 错—措 仓—苍

短文两篇 裁—才

陈涉世家 适—谪 唱—倡 以—已 被—报

韩愈短文两篇 见—现 材—才 邪—耶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第五册

始得西山宴游记 眀—戮

峡江寺飞泉亭记 暴—曝

诗词五首 见—现

孟子二章 畔—叛 衡—横

越巫 赀—资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第六册

鱼我所欲也
辟—避 辩—辨 得—德

与—欤 乡—向

隆中对 信—伸 已—以

送东阳马生序 支—肢 被—披

诗经三首 桀—橛

高中语文教材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第一册

烛之武退秦师 共—供 说—悦 知—智

勾践灭吴 政—征 輔—哺 有—又

触龙说赵太后 耆—嗜

寡人之于国也 无—毋

劝学 ?—? 有—又 生—性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第二册

过秦论 从—纵 景—影

鸿门宴
?—隙 距—拒 内—纳

要—邀 倍—背 蚤—早

兰亭集序 趣—取

师说 受—授 不—否

谏太宗十思疏 振—震

种树郭橐驼传 已—矣 而—尔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第三册

诗经
篞—危于—吁 说—脱泮—畔

泽—雤爱—?说—悦归—馈

离骚 道—导

孔雀东南飞 取—娶 帘—奁 纫—韧

短歌行 騭—宴

梦游天姥吟留别 列—裂

琵琶行 篦—閁

序号 册数 篇目 使用例证序号 册数 篇目 使用例证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第三册

词七首 尊—樽

六国论 厌—餍 当—倘

游褒禅山记 父—甫

石钟山记 莫—暮

五人墓碑记 曷—何

登泰山记 圜—圆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第四册

窦娥冤 纽—扭 那—哪

长亭送别 却—恰

闺塾 哇—娃

陈情表 闵—悯 零丁—伶仃

祭十二郎文 羞—馐 世—逝 敛—殓

赤壁赋 属—嘱 冯—凭

逍遥游
冥—溟 知—智 辩—辨

而—能 辩—变

滕王阁序 俨—严 销—消 机—几

促织 直—值 裁—才 翼—翌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第五册

蜀道难 匪—非 沽—酤

兵车行 耶—爷 陇—垄

齐桓晋文之事
说—悦 枝—肢 盖—盍

已—矣 罔—网

庄暴见孟子 与—欤 田—畋

孟子见梁襄王 卒—猝 縨—勃 由—犹

齐人有一妻一妾 反—返 蚤—早 施—迤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第六册

报任安书
剔—剃 枪—抢 失—佚

摩—磨 底—抵 责—债

廉颇蔺相如列传
不—否 庭—廷 案—按

缪—穆 孰—熟

屈原列传
离—罹 反—返 指—旨

濯—浊 绌—黜 质—贽

信陵君窃符救赵 坐—座 决—诀 乡—向

表２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同”使用一览表
序号 册数 篇目 使用例证

初中语文教材

１

２

３

４

第一册

扁鹊见蔡桓公 还—旋 汤—烫 齐—剂

乐羊子妻 亡—无

木兰诗 帖—贴 火—伙

卖油翁 尔—耳

５

６

７

８

第二册

口技 坐—座

孙权劝学 扳—攀

愚公移山 反—返 亡—无 厝—措

诗词五首 那—哪

９

１０

１１

第三册

短文两篇 阙—缺

晏子故事两篇 曷—何 熙—嬉

寓言四则 遽—讵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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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册数 篇目 使用例证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第五册

孟子二章 曾—增 拂—弼

岳阳楼记 具—俱 属—嘱

世说新语 不—否

诗词五首 直—值

１６ 第六册 曹刿论战
#

—遍

高中语文教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第一册

烛之武退秦师 已—矣

勾践灭吴
句—勾 取—娶 免—娩

摩厉—磨砺 陃—啜 其—岂

邹忌讽齐王纳谏 孰—熟

触龙说赵太后 反—返

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 希—稀 莫—暮

寡人之于国也 颁—斑 涂—途

秋水 泾—径 辩—辨

２４

２５

２６

第三册

石钟山记 函胡—含糊

五人墓碑记 赀—资

登泰山记 采—彩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第四册

窦娥冤 糊突—糊涂 那—哪 每—们

长亭送别 阁—搁

闺塾 绰—戳

陈情表 蓐—褥

柳毅传 飨—享 已—以

３２ 第五册 齐桓晋文之事 以—已 采—彩

３３

３４
第六册

报任安书 瞂—棰 罔—网

信陵君窃符救赵 俾倪—睥睨

２．１　中学语文教材“通”注释类型分析
中学语文教材中以“通”释字的例子相对常见，按照

实质区分文字的性质，分为三类。行文中涉及的教材分

别简称为《初一册》、《高一册》，其余册数照此类推，每句

后标明该句篇目和页码，以便读者检阅。

２．１．１　以“通”注释通假字
１）甚矣，汝之不惠。注释：“惠”通“慧”，聪明。（《愚

公移山》，初二册，１４０页）
２）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注释：“倍”通“背”。

（《鸿门宴》，高二册，９７页）
３）君当做磐石，妾当做蒲苇，铺位纫如丝，磐石无转

移。注释：“纫”通“韧”，柔软而结实。（《孔雀东南飞》，

高三册，１１页）
从以上例证可以发现，在“Ａ”通“Ｂ”格式中，Ａ字和Ｂ

字只是读音相同或者相近，词义上并无任何联系，如“纫”

本为“缝纫”义，仅因与“韧”音同而临时借用来表示柔韧、

坚韧义，离开此特定语言环境，“纫”仍为“缝纫”义。这

类字是真正的通假字，学界无争议，用“通”来注释二字之

间的关系得到普遍认可。

２．１．２　以“通”注释古今字
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释：“知”通

“智”。（《〈论语〉十则》，初一册，１２８页）
５）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注释：“生”通“性”。

资质，禀赋。（《劝学》，高一册，１０５页）

６）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注释：“尊”通“樽”。
（《词七首〈念奴娇·赤壁怀古〉》，高三册，３３页）

例４）至例６），教材中也用“通”来注释二字的关系，
但这几组字是古今字而非通假字。如“尊”，本义为“酒

器”，《说文解字》：“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后用来作

为祭祀享宾之礼器，引申为“尊贵”、“尊敬”、“尊称”等多

个义项。由于“尊”一字身兼数义，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易

引起混淆，后新造“樽”，专用来表示酒器之义。从用例来

看，早期文献一般用古字，新字产生以后就用今字。例

如，《礼记·乐记》：“铺宴席、陈尊俎。”《史记·乐书》：

“布宴席、陈樽俎。”例中“尊”与“樽”均指酒器。古今字

是由于词义引申发展，文字兼职过多，表意文字记录语言

颇感力不从心而产生的文字滋乳现象，是历时的。它与

“本有其字”的假借，即通假，仅在“因声托义”上有相同

点。而通假字是用字的共时现象，是不能产生新字的。

因此，教材编写者在对古今字和通假字进行注释时均采

用“通”这个术语是不妥当的。事实上，从表１我们可以
看出，古今字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用“通”所注释的字中占

了将近一半。但教材编写者并没有将它与通假字区分开

来，导致学生只知通假，不辨古今。

２．１．３　以“通”注释字义交叉现象
７）虞山王毅叔远甫刻。注释：“甫”通“父”，男子美

称，多附于字后面。（《核舟记》，初四册，１３１页）
８）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

安上纯父。注释：“父”通“甫”，下文“平父”“纯父”的

“父”同。（《游褒禅山记》，高三册，８７页）
“父、甫”这组字，我们认为既不是通假字，也不是古

今字，而是一种字义的交叉现象。父的本义指父辈，父

亲，进一步演变为对从事某种职业或劳动的男子的敬称，

如“渔父”、“田父”。“甫”的本义为男子美称，《说文解

字》：“甫，男子美称也，从用父，父亦声。”“父”和“甫”其

实只在表示对男子美称的情况下相通，表示“父亲”义二

者并不相通。因此，“父”和“甫”只是在某个义项上有交

叉现象，二者此时属于同义词，所以能够相通。

对于这种情况，是否用“通”这个术语来注释，目前学

界存有争议，焦点集中在对“通假”和“假借”这两个术语

的理解上。一般认为，假借属于文字学范畴，通假属于词

汇学范畴。但通常我们也把假借分为两种情况：本有其

字的假借和本无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假借其实质就

是“通假”，本无其字的假借是真正的假借，《辞海》对此作

了特殊说明，但也将这种假借列为了通假范畴。因此，虽

然理论上我们是将“通假”和“假借”区分开来了，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由于“通假”是“假借”的下位词，具有某些相

同的特征，二者有时容易混淆。例如：

９）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注释：“有”通“又”。（《核
舟记》，初四册，１３０页）
１０）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注释：“零丁”通“伶仃”，

孤独的样子。（《陈情表》，高四册，１４５页）
１１）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也。注释：“由”

通“犹”。（《孟子见梁襄王》，高五册，１５８页）
例９）中，古汉语在表示零数的时候，“又”、“有”均

可。例１０）“零丁”，一般写作“伶仃”，还可写作“伶丁”，
用来表示孤单貌。例１１）“由”、“犹”，也是用来表示“好
像”、“等于”义。这些字之间原先并无通假关系，只是用

来记音，不同的使用者用字不同而已，在用来表示上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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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词时，随意采用某字均可。此后由于某一字使用频率

高，人们习惯上把它视为了“本字”，例如“又”、“犹”、“伶

仃”，另一些字则似乎成了通假字，例如“有”、“由”、“零

丁”。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通假字，而是属于字

义假借，与我们前面论述的通假字（纫—韧）在本质上有

很大不同，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区分。

２．２　关于“同”的注释类型分析
中学语文教材中用“同”注释的字比用“通”注释的数

目少很多，但就统计结果看，情况也相当复杂。

２．２．１　用“同”注释通假字
１２）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注释：“颁”同“斑”。

（《寡人之于国也》，高一册，１０３页）
１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注

释：“拂”同“弼”，辅佐。（《〈孟子〉二章》，初五册，１５１页）
１４）两縵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注释：“辩”同“辨”。

（《秋水》，高一册，１０８页）
例１２）至例１４）注释的其实都是通假字，“颁—斑”、

“拂—弼”、“辩—辨”这三组字意义上相互之间没有任何

联系，只是读音相同或相近。按照前文的分析，应该用

“通”来进行注释，而课文用“同”来注释，显然错误。

２．２．２　用“同”注释古今字
１５）属以作文记之。注释：“属”同“嘱”。（《岳阳楼

记》，初五册，１５４页）
１６）令壮者无取老妇。注释：“取”同“娶”。（《勾践

灭吴》，高一册，８９页）
１７）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注释：“免”同“娩”。

（《勾践灭吴》，高一册，８９页）
例１５）至例１７）注释的都是古今字，“属—嘱”、“取—

娶”、“免—娩”这三组字产生时间有先后区别，并且后产

生的字只是通过增加形符来承担古字的某一个义项。中

学教材中用“同”所注释字的绝大部分是古今字关系，但

是在形式上与其他“同”所注释的字没有加以区别，并且

还存在以“通”注释古今字的情况，造成了教材中“通”

“同”释字的混乱。

２．２．３　用“同”注释字义有交叉的字
１８）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注释：“已”同“矣”。（《烛

之武退秦师》，高一册，８６页）
１９）从此已去，勿复如是！注释：“已”同“以”。已去，

以后。（《柳毅传》，高四册，１６８页）
例１８）、１９）用“同”注释的“已—矣—以”，与前文用

“通”注释的“已—矣—以”涉及的字是一样的。同样一组

字，在不同的篇目中，用不同的术语来进行注释，反映了

教材编写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有损于教材的权

威性。按照我们前面的划分，“已—矣—以”这一组字实

质上属于字义有交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通假字，

也不是古今字，属于词义的交叉而非假借。

２．２．４　用“同”注释异体字
２０）勾践之地，南至与句无，北至于御儿。注释：“句”

同“勾”。（《勾践灭吴》，高一册，８９页）
例２０）注释的是异体字，“句—勾”是一组异体字，

“口”手写体常作“厶”。虽然现代汉语中“句”和“勾”有

了新的分工，但是在古文中二者的关系应该还是属于一

组异体字。中学语文教材中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但是因

为其用“同”注释，与其他文字类型的注释混同，给我们理

解文字之间的关系增加了难度。

３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通”“同”注释解决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目前中学语文教材“通”与

“同”注释的使用情况以及不规范现象有了一定了解。面

对这种现状该怎么来解决，是摆在广大语文工作者面前

的一个难题。我们认为，大的方向依然不变，可以承袭前

人使用“通”“同”训释古书的用字方法，把“通”定位于通

假，并且只用“通”注释古文中的通假字；同时兼用“同”这

个术语，用来注释字义假借现象、同源字和古今字，但要

注明是哪类用字现象；异体字较少，但是可以在中学教材

中引入异体字这个概念，采用“ＸＸ的异体字”的方法；对
于字义有交叉的现象，因为所释义为其本来就有的义项，

所以只用解释其在文中的义项，而没必要用“通”“同”重

复训释。图示如表３：

表３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注释例释
用字类型 教材例句 注释方式

通假字
此小大之辩也！（《逍遥

游》，高四册）
“辩”通“辨”，辨别。

古今字
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

（《勾践灭吴》，高一册）
“免”同“娩”，古今字。

异体字

勾践之地，南至与句无，北

至于 御 儿。（《勾 践 灭

吴》，高一册）

“句”，“勾”的异体字。

字义假借
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陈

情表》，高四册）

“零丁”同“伶仃”，字

义假借，孤独的样子。

字义交叉
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烛

之武退秦师》，高一册）

“已”，语气词，表确定

语气。

　　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提法，最终怎么处理，
还有待于语文工作者去进一步探讨。但有一个总的原

则，就是对于目前中学教材文言文中的用字现象注释应

该加以区分，不能再“通”“同”混用，各种术语边界不清

晰、不明确，导致教师难教、学生难学。我们可以尝试采

用不同的注释方法和注释术语，在编写体例中加以简单

说明，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引入新的术语。总之，只要符

合这些原则，各种具体的方法都是可行的，最终使我们的

中学语文教材在“通”与“同”的使用上更加科学、规范，以

便广大学生更好地学习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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